附件2

项目报价表

（第二部分）
	采购项目名称
	项目报价
	备注

	行政系统和执法办案系统运维服务（自主）采购项目
	大写：人民币        

小写：￥             


	


说明：1.大写格式如：亿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元  角  分；
2.大写数值字如：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零；
3.填写此表时不得改变表格的内容，否则做无效报价处理；

4.报价单位如认为有应当说明而本表中无相应栏目的内容，请在“备注”一栏中说明。 

应标单位授权代表（签字/签章）：

应标单位（盖公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日期：    年   月   日
分项报价表

（表格参考范本）

项目名称：行政系统和执法办案系统运维服务（自主）采购项目
	序号
	分项品目
	分项（单价）报价（元）
	备注

	1
	系统一、二期运维清单
	
	服务事项须完全响应项目清单需求，服务总体事宜须不低于或优于项目清单的相关要求。

	2
	数据维护清单
	
	

	3
	云服务维护清单
	
	

	4
	配套设备维护
	
	

	总价：大写：人民币               小写：￥             


说明：1.“项目报价表”和“分项报价表”为“报价”整体且不可分割的部分；

2.价格应包括完成本项目的人力成本、运输、服务项中必要的设备及耗材、税费、应用培训、调研/研发成果、设计思路/成果、物品保质/保修期、设备/系统/软件维护、首次检修/鉴定、税费、安装费、项目系列杂费在内的全部费用。如有漏报或不报，将视为该漏报或不报部分的费用已包括在已报的分项报价中而不予支付；

3.如本表格式内容不能满足需要，应标单位可根据本表格式自行划表填写，但必须体现以上内容并在“备注”栏说明相关情况。

